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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行政及製播大樓清潔維護合約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乙方） 

公共電視大樓之清潔維護工作交由甲方承攬，經雙方協議同意訂立本承攬合

約，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清潔維護範圍：為座落台北市康寧路 3段 75巷 50號、70號、100號

及周邊景觀區等。 

(一) 室內部分： 

Ａ棟：全棟大樓(共十三層，地下四層、地上九層、屋頂

層)，及各樓層之樓梯間及電梯間。 

Ｂ棟：全棟大樓(共十層，地下二層、地上八層、屋頂層)，

及各樓層之樓梯間及電梯間。 

Ｃ棟：全棟大樓(共十層，地下三層、地上七層、屋頂層)，

及各樓層之樓梯間及電梯間。 

以上樓層面積總計約為 15,689坪。 

(二) 庭園面積：Ａ棟景觀區約 1,280坪，Ｂ、Ｃ棟景觀區約 1,650坪，（包

括庭園排水溝清理疏通、花草整理、盆栽維護、雜草清除每

２個月至少刈草１次）。 

(三) 清潔維護含垃圾處理作業。 

第二條、工作項目及規定： 

甲方應依乙方訂定之「清潔作業規範」所訂清潔項目經常及定期清潔

工作方式、作業次數等內容履行之。 

第三條、工作時間 

甲方應負責指派人員依排定之時間到場工作，原則以每日上午七時至

下午十七時為工作時間，對Ａ、Ｂ、Ｃ三棟（行政、製播）大樓實施

日常作業及定期作業，並應於乙方上班期間隨時保持所負責清潔處所

之清潔維護。另於乙方假日期間（包括國定假日、彈性假日、颱風停

止上班……等特殊假日），甲方應指派人員值勤負責保持維護範圍之

清潔。 

第四條、清潔材料及工具 

(一) 清潔材料：清潔工作時所需之清潔材料均由甲方自行負責。如硬光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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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淨劑、消毒水、防鏽油、擦銅油、皮革保護油、塑膠袋。 

(二) 清潔工具：如電動打腊機、真空吸塵機、玻璃清潔刷、抹布、掃帚等及

其它有關全部清潔用具均由甲方自備。 

(三) 大樓洗手間所使用之衛生紙、擦手紙、洗手皂水等悉由乙方供給，由甲

方人員按需要領用放置。 

(四) 為配合甲方履行合約之需要，乙方應提供甲方指派人員聯絡場所、儲藏

室，以儲放設備及器材以利作業，且應無償供給甲方電源、水源以利工

進。 

第五條、承包金額： 

(一) 每月為新台幣        元整（含稅），合約總價為新台幣          元

整（含稅），未能整除最後一個月調整之。 

(二) 在合約期間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調整承包金額，本會大樓出租樓層

如有異動時，承包金額將按比率調整之。 

第六條、付款辦法： 

(一) 乙方每月應付甲方之費用，由甲方於次月初，出具統一發票，經乙方檢

查清潔工作合格後，於月底給付之。 

(二) 甲方請款時應提出給付工作人員當月份薪資具領清冊之證明文件、保險

投保清冊，供乙方查核。 

(三) 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請求預支。 

(四) 乙方如須增減工作項目或清潔面積時，得按實際所增減工作項目或清潔

面積與甲方辦理議價，惟增減工作費用，如未超過承包金額月單價之百

分之一，則不予辦理追加減事宜。 

(五) 立約商應按月給付在乙方工作人員薪資(包括逾時工作費用等)，否則視

為違約行為，乙方並取得代位求償權將甲方應給付予在乙方工作人員薪

資於當月應付款中主動扣除，給付予在乙方工作人員。甲方不得異議。 

第七條、驗收： 

(一) 甲方須依照乙方訂定之「清潔作業規範」規定作業，並每日填記作業日

誌。 

(二) 乙方得隨時要求甲方提供資料，並得依作業日誌要求甲方改進作業方式

或作業標準，甲方不得異議。 

(三) 乙方管理部門得隨時邀約甲方會同檢查各清潔處所之各項工作，倘檢查

有不合格之處，甲方應立即處理之。若複驗發現仍未改善，則以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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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甲方不得異議。 

第八條、專業協力廠商：  

(一) 本合約附則「清潔作業規範」垃圾處理所指，係由甲方負責將垃圾

分類集中裝袋，並委託合格清除機構代理清理，甲方為執行業務需

專業協力廠商配合工作時，應先將廠商專業資料報請乙方核

備同意後實施。  

(二) 甲方若為合格清除機構，得自行清理之。 

(三) 甲方執行業務如違反廢棄物清理之相關法令規定，所造成之

損害賠償或其他法律責任，概由甲方負責，必要時乙方得比

照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第九條、罰則與終止合約辦法： 

(一) 甲方若未依「清潔作業規範」施作，經乙方以書面資料紀錄為「不合

格」處理時，乙方得每次扣罰甲方當月承包總金額之千分之五。本項罰

鍰乙方得由甲方應得價款中扣除，甲方不得異議。 

(二) 合約期間，「不合格」次數累積滿五次以上時，乙方有權認為甲方管理

不善，得逕行終止合約，甲方不得異議。 

(三) 甲方在履行合約中，如有違背本合約事項、或乙方認為甲方管理不善、

或有不能繼續履行本合約責任之虞時，乙方得經三次書面警告，甲方仍

未改善，乙方得終止本合約。因終止合約致乙方有損害時，得請求甲方

賠償，甲方不得異議。 

(四) 本合約第四條所定之材料、工具如品質不良，經乙方要求，甲方應立即

改善，如甲方在乙方通知期限內未行改正，乙方得以「不合格」處理。 

(五) 甲方應自設工作人員簽到紀錄，乙方可隨時抽查，如有缺失，第一次提

出警告，若有三次警告仍未改善且情況嚴重者，乙方得視同一次「不合

格」處理。 

第十條、作業管理 

(一) 甲方於平日須派常駐清潔工作人員 11名(假日期間值班人員 3名)，及

領班 1名（負責指揮工作、連絡及常駐於辦公大樓擔任清潔維護工作督

導）。乙方如有特殊情況需求時（如颱風、突發災變、清潔大掃除

等），甲方應就乙方提出之需求增派人員支援（值班人員除外），其計

酬方式：依支援人員薪資按勞基法相關規定核實給付。 

(二) 甲方不得使用外勞，對遴派人員之從業資格、服務態度、身體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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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須謹慎審查，並先將名冊、體格檢查表或健康檢查表等送乙方同意

後始得工作，遇有調動時亦同，名冊格式如下：職別、姓名、年齡、籍

貫、住址、身份證號碼、備註，並附一吋正面半身照片。 

(三) 甲方遴派之人員須聽從乙方督導人員之工作指示，並遵守乙方所有一切

管理及安全規定，如有不當經勸止不聽，則乙方可通知甲方另派人員接

著。 

(四) 甲方對其指派工作人員之安全調查，應負完全責任，如有違反及一切不

當行為，除依法追究外，甲方應負連帶責任。 

(五) 甲方所雇清潔人員之一切保險(含勞、健保、勞退金 6%及/或團體保險

與意外保險等費用)、福利概由甲方按規定辦理，乙方不負擔任何給

予。 

(六) 為辦公場所安全管理之需要，甲方工作人員於執行任務時應一律穿著清

潔公司制服，並為工作安全起見，工作人員作業時，甲方應發給工作所

需之適當安全護具，供為佩用。 

(七) 甲方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工具應確時實施定期檢查與保養。 

(八) 甲方遴派人員因工作而發生意外傷害時，概由甲方負責，與乙方無涉。 

第十一條、損害賠償： 

甲方工作人員如有損害乙方財物或他人權益時，甲方應負賠償或恢復原

狀或其他法律責任。其賠償金額得由乙方應支付甲方之費用抵償。抵償

不足時，甲方應立即賠償，不得異議。 

第十二條、履約保證金： 

(一) 甲方簽定本合約書時，應繳交新台幣 20萬元整，作為保證金，交付乙

方以擔保本合約之履行。甲方如有違約情事，乙方得不經催告逕予扣抵

或沒收。 

(二) 本保證金於合約期滿，甲方辦清手續後，乙方憑據無息退還甲方。 

第十三條、合約有效期間： 

自中華民國 111年 04月 01日起至民國 113年 03月 31日止。如有

必要甲方仍應協助續作迄至本會完成發包，以維護本會環境衛生清

潔。 

第十四條、合約續約：合約期滿甲方合於下列情事者，得優先續約一次（兩

年）。 

【一】 未違反合約第九條終止合約約定者。 



 
5
 

【二】 工作續效或特殊工作表現獲甲方肯定者。 

【三】 雙方工作配合良好無重大事故發生者。 

 

第十四條、合意管轄法院： 

如因本合約之履行發生訴訟時，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本合約書乙式參份，自甲、乙雙方簽章之日起生效，並由甲方執存

壹份，乙方執存貳份以為憑證（印花由雙方各自貼銷）。 

 

立 約 人 ：  

甲 方 ：  

統一編號 ：  

代 表 人 ：  

電 話 ：  

戶籍地址 ：  

 

 

 

乙 方 ：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統一編號 ： 01012145 

代 表 人 ：  

電 話 ： （02）2633-2000 

地 址 ：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 3段 75巷 50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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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89/03/15 奉總經理核定公佈實施 

1030821 核定修正 

一、本管理要點係遵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並依據本會工作環境及特性而訂定，其目的在

保障各工作場所作業人員之安全與健康，防止職業災害，務請各承攬商及本會有關部門，確實遵行。 

二、本會各項業務招商承攬時，各承攬商應就其承攬部份，擔負勞工安全衛生法所定之「雇主」責任。 

三、承攬商及其工作人員，除應遵守合約及本管理要點外，並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之各項規

定，不得有違勞工安全衛生條件。 

四、承攬商對其所僱用人員之工作意外傷亡，應負有醫療及賠償之責任。 

五、承攬商依法應為其僱用之工作人員，投保勞工保險，及其他傷、殘、死亡等職業災害賠償之保險。 

六、承攬商如有業務之一部份，經本會管理單位同意，再交付他人承攬時，承攬商應就本會合約及勞工安全衛

生有關規定事先告知再承攬人。 

七、承攬商在本會工作場所內作業，應遴派現場負責人，負責安全衛生管理相關事宜。 

八、承攬商在本會以外地區作業，其作業期間，仍應遵照安全衛生法各項規定辦理，其有安全衛生違失責任，

概由承攬商自行負責。 

九、承攬商就各項工作性質，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指派具有法定合格之人員執行該項作業。 

十、承攬商使用之機械設備、器材及安全裝置等設施，應符合國家相關法令規定，並負責該項機械設備之自動

檢查。 

十一、承攬商於作業期間、凡從事具危險性之工作，包括：起重、電焊、氣焊、高架、感電、噪音、易爆、化

學物、高溫、高壓、特技表演等均應事先妥為規劃採必要之安全措施。 

十二、承攬商不得使童工、女工從事危險性及有害性工作，其工作期間並應遵守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 

    細則)童工、女工之各項規定。 

十三、承攬商就其工作性質，應備置相關之安全衛生防護器具，供作業人員使用。 

十四、承攬商除從事所承攬之業務外，對本會其他一切設施不得隨意操作或移動。若因作業需要，應事先取得

本會主管單位同意，始為之；作業完成，應立即恢復。 

十五、承攬商因作業所使用之器材、設備，在作業範圍內指定地點儲放，放置時不得阻礙消防設施、配電盤、

電氣開關、樓梯、出入口及通道；作業完成，應整理清潔恢復原狀。 

十六、承攬商所屬工作人員，於本會各工作場所作業時，應遵守本會各項安全衛生管理及禁止規定。 

十七、作業場所若有危險顧慮時，承攬商或作業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先使人員退避至安全處所，並

即向行政部總務組提出報告處理。 

十八、承攬商於工作過程中，如發生意外災害或人員傷亡時，應立即採取急救、搶救等必要措施，並立即通知

本會行政部總務組及報告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處理。 

十九、本管理要點，視為本會各項承攬契約中之附約，其有未盡事宜，請參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其他相關法規

辦理。 

二十、附則：本辦法經總經理核定後施行，其修廢程序亦同。 

 

 

 


